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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各地频
发恶狗咬人事件，为此，有专
家表示：烈性犬伤人现象暴
露 法 律 短 板 ，建 议 应 当 入
刑。（9月17日中国广播网）

事实上，恶狗伤人频发，
并非近段时间有之，实乃中
国社会痼疾之一——养犬在
我国各地都十分普遍，全国
的养犬数量虽无确切可信的
统计，但专家保守估计在 1
亿条到 2 亿条。与此同时，
各 种“ 狗 患 ”问 题 应 运 而
生。且不说电梯间里人狗冲
撞 、狗 粪 狗 毛 污 染 环 境 等

“小问题”，光是恶狗伤人就
足以导致人心惶惶。早前，
上 海 市 公 安 部 门 曾 统 计 ，
2006 年至 2010 年，每年恶狗
伤人的事件都超过 10 万起，
其中，2010 年恶狗伤人事件
就达近14万起。

针对“狗患”，各地对策
也是五花八门。先有黑河、
汉中、江川等地的见狗杀狗，
后有银川、南京等地的“以罚
代管”等。客观上讲，这些
方法虽然都在短期内取得
一定效果，但其懒政之弊终
究难以治本。值得一提的
是，上海市人大于 2011 年 2
月通过《上海市养犬管理条
例》，走上了“依法治狗”之

路。事实证明，将“挂牌养
狗”“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
只”“收容、认领和领养流浪
狗”等诸多细节问题法治化
后，近两年多来，上海的“狗
患”明显好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
“狗患”纠结的地方何不借鉴
上海，实现“依法治狗”？但
在国内，极少有城市愿意学
习上海“限制养犬”的细致立
法，这也从侧面反映很多城
市对养犬监管存在轻视和疏
漏。正因如此，现今有专家
提出从更高立法层面将“恶
狗伤人入刑”，笔者可谓举双
手赞同。试想，在推崇法治
的社会，如果我们能下好全
国一盘棋，从根子上解除“狗
患”之忧，岂不更好？

事实上，且不说英美等
国家为防止狗咬人早已推出

“重典”：在国外，“不得伤人”
和“宠物主人不得对所养宠
物失控”是饲养的最基本规
则，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就修订了一套严格的法律，
发生严重的狗咬人事件，犬
的主人也将被判重罪。单单
就是依据中国现行法制，恶
狗伤人入刑也能找到不少

“靠山”。1980年国家卫生部
颁布的《家犬管理条例》规

定：“（恶狗伤人）按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教育、罚款，直至起
诉追究刑事责任。”2010 年 7
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
及多次修改后的《刑法》，对
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
轻信能够避免，造成受害人
死亡严重后果的动物伤人事
件中的饲养人，必须承担刑
事责任作了多处规定，处罚
最重时，可依《刑法》过失致
人死亡罪量刑。

当然，法律精神有了，未
必就能依法而行。毕竟，执
行一项法律需要明确而有针
对性的具体规定。基于此，
面对“恶狗伤人入刑”具体如
何追究、以哪条追究、定何
罪、以何罪名追究等《刑法》
均并未规定的现实，依据有
关专家所提到的，有必要及
时修缮相关法制，对恶狗伤
人的恶性事件，可以按“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

“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狗主
人的刑责。唯有依法追究狗
的饲养人或管理人的刑事责
任，才能用法律的威慑力督
促狗的饲养人或管理人采取
有效防护措施以尽到该尽的
管理责任，才能有效保障公
民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
全。 邓子庆

■个论

“恶狗伤人入刑”能否解除“狗患”

■街谈

“学生弹劾老师”勿要想象式解读
近日，福建省福州教育学院

附中，一堂本应该普普通通的英
语课，发生了学生“弹劾”老师的
事情。13日上午，初二(11)班的英
语课堂上，有学生当场拍桌而起，
大喊不喜欢英语老师的上课方
式，要求全班表决，更换英语老
师，获得不少同学的举手赞同。
老师当即离开。班主任告诉学
生，学校德育处将对带头的陈同
学进行处分。校方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了，老师
已开始上课”。（9月17日《海峡都
市报》）

学生弹劾老师的戏码，本不
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不想却引得
众多围观者血脉贲张。诚如有人
所言，“一贯温顺服从的中国式学
生，竟也能有此敢作敢为之举，实
在难得”。只不过，年少轻狂总归
要付出代价，据说那位陈同学就
面临着处分。闻此消息，又有不
少声音为他鼓与呼，唯恐僵化、古
板的校方，扼杀了孩子们身上残
存不多的抗争精神——又一次，
成人世界将自身的诉求与期待，
嫁接到了对一场课堂风波的关
注、置评中。

事实上，解读这起叛逆事件
的视角，恰恰折射了一些人内心
的真实期望。当人们将“弹劾老
师”的行为，视作学生权利意识觉
醒、维权欲望增强的表现，其实质
实则是，大家希望学生们果真能
如此。一直以来，国内学生独立
人格孱弱、怯于自我表达，且在学
校处于彻底的被支配地位，凡此

种种早已为人诟病。在此背景
下，发生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自
然会被那些痛呼疾陈者引以为
据、拿来说事。

只是，关于此次所谓弹劾风
波，又何尝不可以有别的理解方
式呢？比如，有专家说了，“现在
孩子青春期比较早，而且容易被
引导，缺乏辨识能力”；再比如，校
方的解释是，“刚开学不久，学生
不适应新老师，有抵触情绪很正
常”……此类说辞，回避给事件本
身赋予深层意味，虽然听来庸常
无奇，却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
一件小事有可能就是一件小事，
没有内幕没有深因。

这或许说，仅仅依据既有信
息，我们其实还是无从判断，这场

“弹劾”到底是一次无甚特别的偶
然事件，还是体现了学生群体的
公民意识觉醒。而今，人人纷
纷给这起事件赋义，很可能只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从此
角度说，全社会一直在推动的“学
生——教师”关系的变革，以及学
生角色个性的转变，仍还远未实
现预定目标。

与其说，这起学生弹劾老师
事件，印证了学生群体的成长，不
如说，它又一次暴露了那些一贯
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学生缺乏
表达诉求的合理通道；另一方面，
教师在教学格局里处于明显的强
势。在此前提下，原本可以轻易
解决的常态问题，也极可能以一
种极端的形式爆发。凡此种种，
必须适时矫正才是。 然玉

胡润2013云南财富报告于近
日揭晓。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
亲临现场并分析称，尽管云南富
豪数相比沿海省份偏少，但统计
层面上的富豪仅为实际富豪的

“冰山一角”。调查显示，中国“阳
光”富豪和隐形富豪比例为1∶2，
而云南高达1∶3。

围绕中国富豪的发家史，有
太多的疑问需要“拨云见日”，而
这也正是许多富豪选择隐形的重
要原因。而中国富豪集体缺席慈
善晚宴、煤老板 7000 万嫁女、黄
光裕等问题富豪锒铛入狱现象，
则让“富豪”二字蒙上了一层灰
色阴影。不可否认，在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
过程中，一些制度漏洞未能得到
及时弥补，以至于部分胆子大、
敢于“赌上一把”的人有更多机
会蒙恩制度福利、通过将公共资
源占为己有而实现一夜暴富。
显然，这样的致富模式几乎没有
复制的可能，而且财富群体构成
相对固化，穷人后代在赶超富人
孩子的竞争中需付出比前辈更
多的努力，是为引发坊间对贫富
差距诸多诟病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胡润富豪榜也一度被戏称为

“杀猪榜”。
其实，诸如《福布斯》全球富

豪排行榜等财富排名在国外也十
分常见，但发达国家民众则普遍
将上榜者视为荣耀的代表，也鲜
有隐形富豪之说。这一方面是由
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要

想完全隐藏个人财富规模难度极
大，中介机构通过公开的工商企
业登记报告、企业纳税规模与个
人纳税申报、上市企业采购销售
利润股权状况、奢侈品买卖、收藏
市场价格变动等信息，很容易大
致测算出富豪身家。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创富
机会较为公平，高额遗产税税率
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
力，即便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
之子也完全有可能凭借努力跻身
富豪之列。可见，海外的“富翁”
称谓往往意味着超人的智慧与勤
勉，盖茨、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富
翁并非民众口诛笔伐的对象，反
而会有很多拥趸竞相效仿其攀越
的足迹。以此观之，只要阶层间
角色转换的通道顺畅，贫富差距
就会成为激励民众努力打拼的动
力源，最终带动整个社会财富快
速累积和扩大。一个例证就是，
张朝阳、马云、李彦宏等国内IT界
精英就少有受到财富质疑，其原
因也与行业竞争较为公开有序关
系密切。

如果国人的财富积累路径明
晰，个人成功不再需要“拼爹”，那
么国内富豪榜将不再会让富豪们
唯恐避之不及，反倒会演变成为
验证个人能力的精英榜单。当
然，这需要历经深层次的制度转
型和行政职能改革，彻底厘清政
府和市场的边界，期待创富环境
能够尽早得到完善。
马红漫（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富豪榜当成为真正的“精英榜”


